
           外国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细则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１４号公布）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发布的《民用航空运

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外国民用航空器在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从事旅

客、货物、邮件运输的不定期飞行。中国民用航空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间

的不定期航空运输的管理细则，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细则关于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的类别主要包括： 

  自用包机、学生或学习团体包机、综合旅游包机、社团包机、货物包机、专机

等。此类不定期飞行的特殊规定见附件一。 

   第四条 申请： 

  （一）不定期飞行，必须在预计飞行之日十五天前，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提出申

请，在获得批准后，方可飞行； 

  （二）不定期飞行的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一式两份，使用中文，也可

以使用英文； 

  （三）外国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经营人在事先做出安排的情况下，可用信函或

电报申请。审批部门答复的邮资或电报费由申请方支付，或由审批部门垫付后，向

申请方结算； 

  （四）申请书中应列明： 

  １．航空器所有人和经营人及其地址； 

  ２．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航空器的类别、识别标志； 

  ３．航空器的无线电通话和通信呼号； 

  ４．航空器上无线电台使用的频率范围； 

  ５．航空器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落地重量，座位布局和吨位； 

  ６．航空器机组成员的姓名、职务和国籍； 

  ７．航空器机组成员的最低气象标准； 

  ８．航空器起飞、到达地点、日期、时刻（ＵＴＣ时间）和航路； 

  ９．飞行目的； 

  １０．航空器上载运的旅客人数（名单）和／或货物名称、件数和重量； 

  １１．包机人、担保人、接待单位； 

  １２．包机价格； 

  １３．其它事项。 

   第五条 限制： 

  （一）外国民用航空器进行不定期飞行，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指定的一

点降落，但经同意的技术经停除外。 

  （二）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有定期航班的航线或航段上不得从事不定期飞行。中

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或其授权的其它人员根据定期航班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及其它原因

特准的除外。 

  （三）外国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经营人进行不定期飞行，不得载运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劳工出境，但经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或其授权的其它人批准的除外。 

  （四）外国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经营人进行不定期飞行，载运旅客或货物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始发前往外国地点，须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并由其指定的空运代理

人统一办理，并交纳规定的手续费。 

  （五）外国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经营人从事不定期飞行，为取酬目的将旅客、

货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外的地点载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地点；或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载运旅客、货物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地点，中国民用航空

局对此种不定期运输按下列办法征收航空业务补偿费： 

  １．载运旅客、货物到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需交纳运输收入或包机费的百

分之二十； 

  ２．载运旅客、货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境，需交纳运输收入或包机费的

百分之三十。 

  （六）地面服务： 

  １．从事不定期飞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

的有关服务部门提供地面服务，不得由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 

  ２．外国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经营人进行不定期飞行，按规定交纳服务、起降

等各项费用。 

  ３．各项费用以现汇支付。 

  （七）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可能危害公众利益的不定期飞行，可规定其它附加条

件。 

   第六条 处罚： 

  从事不定期飞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八九年三月

二日发布的《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和本细则，中国民用航空局

视情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处以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人民币罚款； 

  三、勒令中止飞行或吊销有关证件。 

   第七条 本细则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不定期飞行的特殊规定 

 

  （一）自用包机： 

  １．包机人（如自然人、商人、公司、事务所、政府部门或协会等）为其本身

的需要或为参加某项特定的国际活动，载运所属人员或货物而包用的飞机。此种飞

机载量属包机人专用。 

  ２．包机人包用的所有舱、座位，不得零售或出售。自用包机的旅客一般不负

担此种包机的飞行成本。自用包机载运的货物不得用于商业性质。 

  （二）综合旅游包机： 

  １．旅游包机系指旅游组织者在预定期间内包用单程或来回程的不定期飞行，

并按综合旅游价格收费。 



  ２．包机的旅客必须交付同一综合游览票价（包括飞机票、地面交通、游览、

膳宿费用等）。 

  ３．来回程包机的旅客姓名、人数不得改变（临时因病或其它意外情况，不能

同机成行并持有证明者除外）。 

  ４．包机人、承运人以及代理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招揽零散旅客，或

以其它旅客替换。 

  ５．综合旅游包机不得载运其它类型的不定期飞行的旅客和货物。 

  （三）社团包机： 

  １．包机的旅客必须是同一社团（如各行业工会、宗教、音乐、体育团体等）

的成员及其家属子女； 

  ２．社会团体的成员，应具有加入该团体三个月以上的资历，并有该团体的书

面证明才能享受社团的优惠，每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人数不得多于两万人； 

  ３．包机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考察、科研、集会或参加国外同行的活动等； 

  ４．包机人可以是一个团体或一个以上团体，但每一包机团体的旅客人数不得

少于四十人； 

  ５．每一旅客所付的票价，不得低于相应的定期航班公布正常来回程票价的百

分之七十，或经批准的特别票价。 

  （四）学生或学习团体包机： 

  １．此种包机的旅客必须是公、私立全日制大、中学校（院）的学生，年龄不

得超过二十七周岁； 

  ２．包机人可以是一个或一个以上，但每一包机团体的旅客人数不得少于四十

人； 

  ３．包机去程和回程相隔时限不得少于四个星期； 

  ４．每一包机旅客所付的票价，不得低于定期航班上普通来回程票价的百分之

六十五。 

  （五）货物包机： 

  １．此种包机是指货主为运送鲜活物品、军用物资、急救、救灾物品、纺织品

等类货物而向航空承运人包用的飞机； 

  ２．此种包机是在定期航班以外的地点进行，有特别协议或经特准的除外； 

  ３．此种包机载运的货物运价，不得低于定期航班公布的货运价。 

  （六）专机： 

  专机系指运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议会议长的飞机。从事此种飞行一般通过

政府间外交途径安排。 

 

 
 


